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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监管下的 
挑战与机遇

——以企业交易主体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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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气候恶化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碳中和的步骤和目标。其中，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系统是达到上述目标的手段之一，但目前并不完善，行政干预的力度较大，

没有真正体现出市场的力量和作用。在立法方面，存在着相应立法的法律位阶

低、交易主体有待进一步明确、未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对于企业而言，应当提前

了解碳排放的政府监管规则，并根据自身情况作出符合自身需求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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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恶化现已成为严峻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多数

国家对此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比如参与相关国际气候政策的制定。为了实

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全球范围内的减排目标，1997 年《京都议定书》

确立了三种碳交易机制，规定减排成本较高的发达国家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技术与资金，换取“排放减量”，从而降低其减排履约成本，由此产生“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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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碳排放权也具备了直接经济价值。2005 年，欧洲碳交易市场的建立，

使得“碳排放权”得以流通，EU-ETS 发展至今成为最为成熟的碳市场。

中国也不甘示弱。近年来，国内的碳交易制度与产业实践在重大方针的指

导下取得了巨大发展，规范层面保持跟进完善。2020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上表示：中方宣布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

现碳中和，是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

决策，也是中国首次向全球明确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点。［1］今年，二十大报告中

亦是强调了中央对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最新战略部署，即中国的碳交易制度

要“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表达了中国在“双碳目标”

上的决心与信心。因此，以碳交易为实施手段的碳中和目标的达成是历史必然

与全球共识。目前，许多世界一流企业正在加速履行碳交易框架与监管合规，

将碳中和的远景目标融入为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

1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发展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是中国争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步骤之

一。过去十年中国逐步发展的碳交易市场反映中国在实现减碳目标上的挑战和

经验教训。2011 年，中国首次宣布利用排放权交易管理二氧化碳排放的提议，并

于 2013 年开始在七个省市进行试点。2017 年底，有关部门正式宣布启动建立中

国国家碳市场。经过数年的准备和延迟，随着《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在 2021 年 2 月 1 日施行，首个覆盖发电行业的交易于 2021 年启动。随着碳市

场具体措施不断完善，不少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碳交易对减排效应起到显著

的积极作用。例如，学者薛飞与周民良基于 2006—2017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

板数据，采用连续性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碳交易市场规模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结

果表明：碳交易市场规模存在碳减排效应，碳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降低

试点地区碳排放量。［2］尽管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在制度的构建与经验的积累取得

了令人乐观的成果，中国碳交易市场运行与监管的实践情况及新冠疫情等挑战

意味着中国碳市场的构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自 1998 年 5 月，中国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以来，中国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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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碳交易上全面启动 CDM 运作。然而，我国 CDM 项目实施中存在着如下问题：

第一，推动技术转让的效果欠佳，技术转让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最有效手段，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技术转让总是最重要的议题。一些

CDM 项目，因为有高昂的商业回报，可以为技术转让提供机会。但在 CDM 项目

实践中，真正能实现技术转让的案例很少，大多数情况下，CDM 仅是纯商业交

易项目。第二，信息不对称，延误注册时机。国内许多企业对 CDM 项目实施还

比较陌生。在我国一些能够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符合 CDM 项目要求的企业大多

分布在偏远地区，消息比较闭塞，很多企业在听说可以实施 CDM 时都已经建成

投产了，错过了申请注册 CDM 的时机。第三，行业内资质良莠不齐，我国对于

咨询公司和中介公司的资质和行为规范并无明文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

了国内 CDM 市场有些混乱。［3］

目前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还不完善，企业实现碳排放权的交易基本是

靠国家、地方环境管理部门或是政府来牵头实现，行政干预的力度较大，没有

真正体现出市场的力量和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交易，也是缺乏效率的，

企业可选择的交易对象范围窄，实现交易时的价格非透明化，可比较性差，具

有较高的交易成本。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是全世界核证减排量

一级市场上最大的供应国，但在碳交易过程中却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

端，只是碳交易市场的参加者，碳交易市场规则的执行者。中国为全球碳交易

市场创造的巨大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价购买后，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金

融产品在国外进行交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权供应国之一，中国没有一个

像欧美那样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不利于争夺碳交易的定价权。［4］

2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规范的解读

2.1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立法现状

“碳排放权”并没有体现在宪法与法律等高位阶的立法规范层面。《宪法》

第 26 条、《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资源法》《电力法》《煤

炭法》等是分别从梳理环境保护理念、污染防治工作的管理、环境治理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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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若干方面对于大气环境进行立法保护。对于碳排放权的规制直接体现在 2015

年拟定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称：“暂行条例”）

意在形成碳排放交易领域的上位法，作为实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依据，

是碳排放交易最核心问题的法律规定，该条例至今尚未生效，但近两年连续纳

入国家立法计划，而在此之前制定的作为明确中国碳排放权统一架构的暂行条

例归于失效，值得注意的是，最早试点碳市场的省级地方也陆续出台与更新地

方规章级别的立法，例如早在 2014 年一批的湖北省、深圳市与重庆市的立法。

随着碳市场在全国范围的推进，2016 年到 2020 年成为地方立法完善与更新的显

著时间节点，例如 2016 年，福建省与四川省先后出台地方规章；2020 年，天津

市等地的法律出台虽迟但到；2022 年，深圳市对于地方碳市场的管理制度进一

步细化并且通过立法的方式与全国碳市场进行衔接。

除此之外，规章层面有《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分别对登记、

交易和结算活动的原则及相关要素的具体实施与管理细则进行规范。碳排放权

交易的规范性文件按照规范的具体内容可分为“纳入行业及企业的规定”“排

放数据的检测、报告、核查”“交易方式”。比如《关于切实做好我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就规定了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一阶段进入的

重点排放企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电设施（征求意见稿）》

对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发电行业设施层面二氧化碳的核算和报告工作进行规范，

明确了工作程序和内容、核算范围和排放源的确定、排放量汇总计算等。

从目前的立法现状来看，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

点：第一，法律位阶低，操作性不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文件居多，缺乏高层

级立法、专项立法来保障碳市场的权威性，而且这些政策规定粗糙抽象，难以

发挥指导实践的效用。从实践上看，碳交易市场从试点开始已经建设有十余年，

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遗留了不少待解决、待规范的问题，而立法层面应当

要跳出试水阶段的状态，规范性文件要细化完善到具体的实施步骤，及时确立

上层立法为健全碳排放交易市场提供体系化的法律保障。第二，交易主体范围

需要进一步明确。纳入温室气体减排的企业的种类、数量和范围，需要经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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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检测部门的全面评估和监测，范围划定得过宽，在具体排放量监控方面将会

带来很大的不便，过窄则达不到减排的目标。《管理办法》（送审稿）提到了

符合规定的自然人也可以参加交易，是否将个人纳入交易主体也是我们需要思

考的问题。第三，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与国际接轨不到位。我国碳交易市场较

发达国家而言并不成熟，产业的覆盖面较小，并且还未与国际上碳定价机制覆

盖范围保持一致。有关这一点立法上需要反思的是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影响国际

碳交易市场的信任、碳定价机制的科学化、促进交易信息的透明化等。

2.2  现行最新政策与规范的解读

目前碳市场启动以来的第一履约期已经启动，第二个履约期在即，针对碳

市场的一个强效力、较高位阶的规范呼之欲出。健全碳排放权配额的制度不仅

要关注总体的制度规划，更需要伸入细节深处，对注册、排放、清缴的各个环

节进行精细设计。作为规制碳交易的首部法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下文简称“管理办法（试行）”）对碳排放各方面进行了总体性规制，

包括交易机构、名录管理、碳排放权配额、交易程序等。

（1）纳入行业门槛

《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纳入的行业属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

且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 2.6 万吨，使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单位列入温室气体

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生态环境部规定确定重点排放

单位名录并向社会公开。首批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包括具有火力发电、

热电联产、生物质能发电功能的发电企业和自备电厂。目前，作为二氧化碳排

放大户的发电行业率先纳入交易名录。除发电行业外，石化、化工、建材、钢铁、

有色、造纸、航空等高排放行业已纳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报告与核查，后续将

在发电行业碳市场健康运行以后，按照成熟一个批准发布一个的原则，持续扩

大碳市场覆盖行业范围。

从地方的政策来看，各地方试点碳市场因为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不同，

故各试点市场有各自的特点。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的省市，如广东、湖北、天津、

重庆纳入企业以工业企业为主，门槛较高；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省市，如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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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等地工业企业较少且规模有限，对工业的控排门槛设置低于其他碳

试点，还将商业、宾馆、金融等服务业及大型建筑纳入，另外上海市纳入了航空、

机场和港口行业。

某些试点碳市场并非先指定行业范围、再设定控排门槛，而是直接通过设

置控排门槛的方式判断哪些行业的企业纳入碳交易，如在《湖北省 2020 年度碳

排放权配额分配方案》中要求 2017—2019 年任一年综合能耗 1 万吨标准煤及以

上的工业企业均纳入碳市场。

随着试点工作推进，一些试点地区逐步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增加参与主体。

如 2016 年北京市新纳入了城市公共交通行业，上海市新纳入水运行业。广东省

碳交易试点开市之初，控排企业皆来自电力、水泥、钢铁、石化四个行业，是

各试点中纳入行业最少的；2015 年将纺织、陶瓷、化工、有色金属、造纸、民

航 6 个行业纳入报告范围，为这些行业新纳入碳交易体系做准备；2016 年进一

步将造纸业和航空业纳入 2016 年度碳排放管理和交易范围，而在最新公布的《广

东省 2021 年度碳排放配额分配实施方案》中要求自 2022 年度起新增陶瓷、纺织、

数据中心等新行业覆盖范围。

（2）交易主体

尽管《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重点排放单位及符合国家有关交易规则

的机构和个人，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主体，但在市场启动初期，只

在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之间开展配额现货交易，符合国家有关交易规则的机

构和个人的准入标准、纳入时间尚待明确。不过，基于双碳目标的紧迫性与市

场的稳定性考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全国与地方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名单会

不断扩充。

（3）市场交易产品

《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产品为碳排放配额，

生态环境部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适时增加其他交易产品。碳排放配额（CEA）

即碳排放权，指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的规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生态环境部

明确，市场启动初期只开展配额现货交易。《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

电行业）》提出，创造条件，尽早将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纳入全国碳市场。《碳



·515·
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监管下的挑战与机遇

——以企业交易主体视角

2022 年 12 月
第 4 卷第 6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ss	 https://doi.org/10.35534/pss.0406045

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可以使用国家核证自

愿减排量抵销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抵销比例不得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 5%。

因此，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有望较早纳入全国碳市场作为补充产品。

CCER 指对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量

化核证，并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温室气体的减排

量。企业可通过抵消机制购买价格更低的自愿减排量，降低履约成本。未来，

不满足于 CEA 的企业可以通过 CCER 的方式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持有绿色技

术的企业可以拓展新的变现渠道，从而进一步达到鼓励绿色科技创新的目的。

3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挑战

3.1  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行政处罚

对于违反《管理办法》规定的企业，该办法也规定了相应罚则。根据《管

理办法》第 39 条，重点排放单位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或者拒绝履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义务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则将核定的排放量作为其碳排放配额清缴的依据，对虚报、瞒

报部分，等量核减其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

此外，根据《管理办法》第 40 条，重点排放单位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

配额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对

欠缴部分，等量核减其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

对于企业而言，碳排放交易的合规制度构建可以参照排污许可证的管理（当

然，二氧化碳区别于大气污染，碳排放的规制与排污许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

制度体系，考虑到类似的行政处罚功能，在企业二氧化碳超标排放的情况下，

排污许可可以作为合规参考）。所有在生产中会产生工业废气或国务院相应部

门发布的有毒有害污染物名录中规定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都应当取

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是企业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资格凭证，如若未取得排

污许可证便排放大气污染物，则有可能面临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限

制生产、停业整顿，并处 20 万元到 100 万元之间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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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部门报人民政府批准后，则可处责令停业或关闭的处罚。此外，对于违反排

污许可规定的标准，私自超标排放或偷排等行为，也会面临相应的处罚，详情

可见《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简而言之，企业如若想合法排放大气污染物，首

先需要获得排污许可证，并且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范围排放，否则将面临环境生

态部门相应的处罚。

除了传统的惩罚方式，有关部门结合碳交易市场的特殊性，创设了一些新

型处罚方式，如违规清缴时核减碳排放配额、违规核查时信用惩戒等。在总结

吸收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暂行条例”在责任形式上新增了信用惩戒条款。通

过信用记录的公开，可以约束碳交易主体和核查技术服务机构依法依规参与碳

交易，遏制严重违法违规行为。［5］

3.2  针对控排企业的合规建议

对于以煤炭作为生产燃料的企业而言，首先要注意到国家政策走向是逐步

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的。企业如果有条件的话，应当在适当的时

机考量优化生产工艺，探索降低煤炭作为生产原料的消费比重。在当下使用煤

炭时，一方面必须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外使用煤炭作为生产燃料。另一方面不

得使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

对于已获得排放温室气体资格的企业而言，根据《管理办法（试行）》的

相关规定，当前重点监管的单位被称为重点排放单位。认定重点排放单位的标

准有两个，一是属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的企业，当前暂时只覆盖

了发电行业，未来最终应当会覆盖至发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

造纸和国内民用航空等八个行业；二是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 2.6 万吨二氧化

碳当量的企业。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应时刻关注企业所处的行业是否被纳入了

全国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对于石化、化工等上述预测的行业，应当提前

研究碳排放监管的应对策略。

第一，企业应当及时制定减排的合规方案，对生产周期的碳排放进行量化

与事前盘查。第二，在碳交易的一个周期中，政府委托第三方机构，根据核查

标准规范，对控排企业上一年度碳排放进行核查。因此，企业应当做好碳核查

工作的配合，并确保碳排放报告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第三，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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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试点区域和全国两个市场的履约，提前评估配额履约清缴是否需要购买额

外的配额和 CCER，防止因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对于非覆盖的行业，也应当注意 2.6 万吨当量的红线，合理规划生产规模扩

大带来的收入与支出的关系，毕竟碳排放限额有较大可能会增加企业生产指出。

当然，参与碳交易市场并非一定会扩大支出，也可能在碳交易市场的运作中获利，

具体操作可待碳交易市场进一步成熟后再进行评估。

对于重点排放单位而言，目前的规则相对简单。若重点排放单位虚报或瞒

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抑或是拒绝履行报告义务，有可能面临市级以上地方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到 3 万元之间的处罚。对于预期未

改正的企业，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将测算温室气体的实际排放量，对虚报或瞒报

的部分，将等量核减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未能按时足额清偿碳排放配合的重

点排放单位，市级以上的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将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 2 万元到 3

万元之间的罚款。如若企业预期未改正，对于欠缴部分，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将等量核减该企业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

总之，对于已属于重点排放单位，应时刻关注碳排放配额的使用情况，合

理分配全年的碳排放配额。此外，若配额不足亦可从碳交易市场交易获得，但

需要关注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作出最符合企业需求的决策。对于目前尚未

纳入重点排放单位的企业，尤其是上述行业的单位，应当未雨绸缪，在企业内

部设置相应的部门应对未来的碳排放监管，以及制定符合企业需要的关于碳排

放配额的策略。

4  碳排放交易参与者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首席证券分析师肖玉航在剖析碳中和的机会与风险时谈到，碳交易市

场上线以来，投资机构对碳中和概念股持续看好，尤其是在中央、各部委和各

省市多项政策密集发布时期，市场也普遍相信碳中和将是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主轴之一，这将深刻影响众多产业的发展。

对于企业如何运作和应对市场风险，肖玉航提到了关键一点“一些与碳中

和相关的上市企业在经营中，是坚持低碳环保还是放松环保与节能，的确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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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选择。完全追求零排放，则可能使企业亏损增加；如果放松环保与节能，则

可能重回重排放的境地，因此企业运作上，战略发展与企业实际情况会出现不

同运营周期的矛盾，而这种矛盾达到临界点时，有可能带给相关企业巨大的市

场风险。”［6］这种经营困境同样体现在产业层面，能源改革的产业如光伏、风电、

电动汽车等领域，虽然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但并非都能够实现盈利或

发展。

在现行的碳交易体系下，能源企业参与碳市场挑战与机遇并存。电力企业

作为最终的使用者，面临更大减排压力将加紧部署碳排放和碳资产管理工作；

绿色清洁能源企业作为市场供给者，在打造企业绿色环保品牌效应的同时，还

能获得高效直接的经济激励。龙头企业一般具有技术和规模优势，通过开发碳

减排项目和碳资产管理工作能够显著降低碳减排成本，建议关注新能源占比高

的电力企业及相关碳资产公司。对金融机构来说，可以为碳减排项目开发企业

提供贷款和资金，开发创新金融产品。对碳咨询、碳监测、核查等中介机构来说，

碳交易相关业务需求将随交易规模增加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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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China’s Emissions Trading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Transaction Subjects

Xiao Pingmei Mai Runxi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limate deterioration, China has proposed 

steps and targets for carbon neutrality. Among them, the 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is one of the means to achieve the above goals, but 

it is not perfect at present, and the intensity of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is 

large, which does not truly reflect the power and role of the market. In terms of 

legislation,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he low legal level of the corresponding 

legislation, the transaction entities need to be further clarified, and they are not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enterprises, they should understand 

the government regulatory rules for carbon emissions in advance and make 

decisions that meet their own need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Carbon neutral;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market; Carbon trading 

compliance; Carbon emission regulation


